河北富来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年产5000吨农药制剂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北富来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农药制剂项目。

（2）建设单位：河北富来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扩建。
（4）建设地点：晋州市（县、区）经济开发区马于园兴企街与马山线西延长线交口西行300米路南。

（5）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0万元，占总投资的1.636%。
（6）建设内容及规模：河北富来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占地面积为33074.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6947.04平方米，本次扩建不新增占地面积，不新增建筑面积。本次扩建年产5000吨农药制剂，年产值15000万元，年耗电60万千瓦时。扩建完成后全厂产能为含铝材料80000吨/年，有机磷系阻燃剂10000吨/年，农药制剂5000吨/年。
本次扩建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

其中一期工程年产3880吨农药制剂。一期工程主要原辅材料：氨基寡糖素原药、苯醚甲环唑原药、吡丙醚原药、吡蚜酮原药、吡唑醚菌酯原药、虫螨腈原药、噁霉灵原药、呋虫胺原药、氟啶虫酰胺原药、甲氨基阿维菌素原药、螺虫乙酯原药、咪鲜胺原药、嘧菌酯原药、噻虫胺原药、茚虫威原药等，白炭黑、分散剂、硅酸镁铝、乳化剂、植物油及其他原药和辅助原料。一期工程主要设备：计量罐、混配罐、剪切罐、砂磨机、中转罐、过滤机、液体包装线、袋式灌装机及其他辅助设备。

二期工程年产1120吨农药制剂：二期工程主要原辅材料：高效氯氰菊酯原药、呋虫胺原药、氟啶虫酰胺原药噻虫胺原药、噻唑膦原药、戊唑醇原药、烯啶虫胺原药等，白炭黑、分散剂、轻质碳酸钙、载体颗粒其他原药和辅助原料。二期工程主要设备及数量：粉碎机、混合机、双螺旋锥形混合机、高速混合捏合机、旋转式颗粒机、干燥机、振动筛、袋式包装机、混合滚筒、压片机、计量罐、混配罐、膏剂灌装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以上所有产品及原辅材料均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2、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C2631 化学农药制造。

①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②本项目不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禁止准入事项。

③2026年5月6日已在河北晋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编号：晋开审投资20260506069，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环境影响结论

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一期工程液体制剂生产线废气（固体投料废气）经收集后引至布袋除尘器+20m排气筒DA002排放；液体制剂生产线废气（液体投料废气、剪切废气、灌装废气、混合废气）经收集后引至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0m排气筒DA001排放；实验室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0m排气筒DA003排放；污水站废气经设备密闭后无组织排放。二期工程固体制剂生产线废气（粒剂生产线混合、粉碎、分离、捏合成型废气、筛分废气、分装废气；粉剂生产线混合、粉碎、分离、分装废气；片剂生产线混合、分离、捏合成型废气；吸附法颗粒生产线混合搅拌、分装废气）经收集后引至1套布袋除尘器（依托一期）+20m排气筒（DA002），固体制剂生产线（烘干废气）经布袋除尘器（新增）+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0m排气筒DA001（依托一期）；二期工程液体制剂生产线废气（固体投料废气）经收集后引至布袋除尘器+20m排气筒DA002（依托一期）排放；液体制剂生产线废气（液体投料废气、剪切废气、灌装废气、混合废气）经收集后引至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0m排气筒DA001（依托一期）排放；实验室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0m排气筒DA003（依托一期）排放。

颗粒物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1标准，同时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表1“农药制造”排放限值；TVOC执行《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1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改建标准限值要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厂区内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同时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C.1厂区内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厂界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水

项目废水为生活污水及地面墩洗废水，生活污水排入厂区防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马于园区污水处理厂；地面墩洗废水经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马于园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废水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厂区防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马于园区污水处理厂。

执行《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523-2024）中表1间接排放标准，同时满足马于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采用基础减振、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
采用基础减振、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固废

项目一期产生固废为原辅料外包装、原辅材料内包装、除尘灰、废吸附棉、废活性炭、废试剂瓶、试验废液和实验废水、废抹布（废墩布）、滤渣、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布袋、过期农药、污泥。原辅料外包装产生后由生产厂家回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原辅材料内包装、除尘灰、废吸附棉、废活性炭、废试剂瓶、试验废液和实验废水、废抹布（废墩布）、滤渣、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布袋、过期农药、墩洗废水、污泥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项目二期产生固废为原辅料外包装、原辅材料内包装、除尘灰、废吸附棉、废活性炭、废试剂瓶、试验废液和实验废水、废抹布（废墩布）、滤渣、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布袋、过期农药、污泥。原辅料外包装产生后由生产厂家回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原辅材料内包装、除尘灰、废吸附棉、废活性炭、废试剂瓶、试验废液和实验废水、废抹布（废墩布）、滤渣、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布袋、过期农药、污泥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一般工业固废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标准要求；危险废物处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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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选址符合规划要求，平面布置合理；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符合“三线一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项目选址合理。

项目施工期经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后，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有效控制，将最大限度减少项目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营运期废气、废水、噪声经治理后均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符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环境保护措施可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建设单位在落实设计和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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